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
榕职院党〔2012〕33号



关于聘请党风廉政及党务公开监督员的决定
各党总支、机关党委、直属党支部：
为进一步扩充学院党风廉政及党务公开监督员队伍，健全党的组织监督、纪检部门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机制，经研究，决定聘请以下同志为学院第二批党风廉政及党务公开监督员，聘期两年（2012年4月11日至2014年4月10日）。具体名单如下：
谢群斌（经济系  副教授  无党派人士）

陈  宏（人文社科系  讲师  群众）
黄淑萍（商贸系  副教授  无党派人士）

陈可新（计算机系  讲师  中共党员）

范  炜（管理系  讲师  群众）

中共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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